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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56 号 
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《关于出售控股孙公司股权及

业绩承诺补偿权利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出售股权公告》）称，2022

年 5 月 26 日，你公司子公司青岛明珠捷高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(以下简称“青岛捷高”）与相关方签订《关于西安捷高电

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），

约定青岛捷高向国科新能（合肥）智能电动汽车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国科智能”）、高红梅、田建红分别

转让西安捷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捷高”）21.86%、

14.57%和 14.57%的股权（上述股权转让包含《投资协议》及其

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的权利），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

价格合计 7,000 万元。本次交易实施后，青岛捷高不再持有西安

捷高股权，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2019 年 1 月 29 日，青岛捷高以 800

万元价格受让西安捷高 51.243 万元出资额，并以 9,200 万元认

购西安捷高 589.30 万元新增出资额，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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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捷高持有西安捷高 51%的股权，西安捷高成为你公司控股孙

公司。根据青岛捷高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的投资协议，业绩承诺方

承诺西安捷高 2019-2021年税后净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孰

低值为计算依据）分别达到 500万元、2,000 万元、3,000万元，

未达 2020 年度承诺业绩的，由业绩承诺方以股权予以补偿。 

你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《关于调整西安捷高电子科

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》显示，受 2020

年疫情影响，西安捷高业绩承诺未实现，2021 年 4 月各方签订

了《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》，将承诺的西安捷高 2021 年度税后净

利润调整为 5,500 万元，未达 2021 年度承诺业绩的，由业绩承

诺方以股权予以补偿。而西安捷高 2019 年-2021 年实际实现净

利润分别为-440.56 万元、-720.46 万元和-2,093.72 万元，业

绩承诺期均未完成业绩承诺且连续三年均为亏损。另外，西安捷

高 2017 年和 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为 50.15 万元和-68.42 万元。 

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〔2022〕第 225

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以 2021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，西安

捷高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6,602.33

万元，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6,580.00 万元。你公司称，由

于受新冠疫情影响，西安捷高电容电源产品尚处于起步阶段，电

连接器产品和配电柜产品市场开拓不及预期，整体经营业绩处于

亏损状态，且收益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宏观政策、相关产品市场的

预期及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，不确定性因素较多，因此本次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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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，即西安捷高股东

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,602.33 万元。由于西安捷高未完成业

绩承诺，业绩承诺方应当向青岛捷高转让西安捷高剩余 49%的股

权，本次交易作价已包括西安捷高 49%股份的股权补偿，后者作

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的一部分，本次交易的完成，视同承诺

方向你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。 

国科智能、高红梅、田建红受让西安捷高 21.86%、14.57%

和 14.57%股权的转让价格分别为 3000 万元、2000 万元和 2000

万元，且前述受让方在协议签署前分别已向你公司预付了 3000

万元、1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的预付款。 

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方的基础上

核查说明下列事项： 

1.关于你公司前期设立青岛捷高并以该主体受让西安捷高

股份及对其增资事项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受让西安捷高股份及对其增资事项是否按照本所有

关规定及时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2）结合青岛捷高合伙协议、合伙事务决策机制、西安捷高

重大事项投资决策机制、生产经营、财务、人事、公章管理等方

面的内部控制及管理安排，以及你公司和青岛捷高向西安捷高派

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，说明你公司能否实现对青岛

捷高和西安捷高的有效控制，将青岛捷高和西安捷高纳入合并报

表的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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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你公司于 2019 年以接近 1500%的溢价受让西安捷高股份

并对其增资，现又以受让时 35%的股权价值出售该部分股权。你

公司前次向田建红受让西安捷高部分股份并增资，现又向田建红

转让部分股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受让西安捷高股份并增资时是否对其进行评估，如

是，说明评估方法、评估假设、具体参数及计算过程，评估值与

账面净资产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与 2019年 1 月 10日宁波向宏企

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受让西安捷高股权的价格差异情况

（如有）及其差异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你公

司受让时的评估结果和交易价格是否公允，并提供相关评估报告

（如有）； 

（2）说明本次出售股权进行评估的关键参数及选择依据，评

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，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，评估结果

和交易价格是否公允； 

（3）结合两次评估假设、具体参数的变化说明本次出售作价

与前次受让时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在此基础上说明本

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是否存在对部分交易对方进行利

益输送的情形； 

（4）说明本次交易中 21.86%的股份转让给西安捷高原股东

外的新进股东国科智能的具体原因，核实各交易对方是否与你公

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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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对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、你公司独

立董事对上述问题（3）（4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西安捷高在业绩承诺期内均未实现业绩承诺且净利润均

为亏损，并在 2021 年变更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。你公司认为西

安捷高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为 2020 年和 2021 年受疫情影响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西安捷高自 2007 年成立后的主要业务、生产经营

和盈利情况，电容电源、电连接器和配电柜业务启动时间，截至

2019 年 1 月的发展情况，你公司对其增资后相关业务的具体发

展情况； 

（2）结合相关地区近年来疫情爆发时间区间，具体分析疫情

对其相关业务产生的影响，说明西安捷高业绩不达预期是否存在

其他原因，如是，进一步说明相关原因在你公司受让西安捷高股

权时是否预见或者应当预见； 

（3）说明在项目建设进度延后、相关客户无法验厂检测的情

况下持续增加销售人员、管理人员，加大研发投入，从而增加销

售费用、管理费用和研发投入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4）结合西安捷高 2020 年和 2021 年业务开展情况，说明

2021 年变更业绩承诺是否谨慎，是否能够预见或者应当预见

2021年无法实现高达 5500万元的净利润，变更业绩承诺是否为

了达到拖延业绩补偿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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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（2）-（4）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4. 本次交易作价已包括西安捷高 49%股份的股权补偿，股

权补偿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的一部分，本次交易价格实质

上为西安捷高 100%股权，同时你公司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

前已收到大部分交易款项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国科智能、高红梅、田建红在本次交易后实际持有

的股权比例，说明前述三方所支付的每股受让价格是否相同，转

让价格是否与实际受让股份比例匹配，本次交易是否将西安捷高

49%股份的股权补偿作为交易的一部分； 

（2）说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是否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，

如是，说明国科智能、高红梅、田建红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

并生效前向青岛捷高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的原因，说明截至回函

日你公司或青岛捷高是否已丧失对西安捷高的有效控制。 

5.你公司在公告中称，2021 年度已对西安捷高股权投资全

额计提商誉减值，并确认了业绩补偿权利的资产价值，本次交易

完成后，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重大

影响。本次交易实施后，青岛捷高不再持有西安捷高股权，不再

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你公司 2021 年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将业

绩补偿权利确认为一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，对西安捷高商誉新增

计提 4,411.92 万元的减值准备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对西安捷高所持股权的报表科目列报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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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计量方法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2）结合业绩补偿权利的入账金额、西安捷高相关商誉已全

部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以及本次交易定价情况等，说明交易实施

完成后对于西安捷高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你公司财务报表

的具体影响，包括相关会计处理依据、交易产生的损益金额及计

算过程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6月 2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5月 30日 

 


